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考试工作偶发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为了确保学校各项考试工作顺利开展，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力保安全事故发生后损失最少，危害最小，能快速、高效、合理有序地处置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上级安全管理有关规定，本着对考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和自我纠错机制，提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及时有效处理考试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确保我校各项考试工作顺利进行。

二、工作原则

形成处置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立足于防范，抓早、抓小、抓快。一旦发生考试突发事件，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正确应对、处置果断，力争把损失或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依法治考，公平公正。

三、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处理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我校各项考试安全事故抢险及调查处理工作。

（一）人员组成

组  长：战文翔  杨春涛
副组长：史  梅  田  雷  耿少平  王  亭  于晓斌

荆雪宁
成  员：全校各部门行政、党务领导负责人

（二）领导小组的职责
1.负责突发事件处理的组织、协调；

2.负责对考试试卷失密泄密信息的严密监控，并做好考场突发事件的处置及维护社会稳定；对互联网进行严密监控，防止与失密泄密及其它突发事件有关信息在互联网散布，发现或得知有关网站发出此类信息立即处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3.负责饮食卫生等突发事件的处置；

4.负责领导各新闻媒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正确引导舆论，防止因新闻媒体报道失当，损害学校形象和引发不稳定因素；

5.负责电力供应和及时排除考区出现的突然停电故障；

6.负责处理利用无线通讯工具破坏考试秩序事件；

7.负责考点及其周围出现的各种污染事件的防治和处理；

8.负责做好自然灾害的预报，组织、指导考生做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演练，做好考区及周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

9.负责向上级报告和向社会通报考试的重大突发事件。
四、突发事件处理程序

（一）报告制度实行考点主考负责制。

（二）考试期间发生或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考点主考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组织关部门迅速处置，并负责向上级报告和向社会通报考试的重大突发事件。

（三）应急领导小组要本着“先控制、后处置，救人第一，减少损失”的原则，果断处理，积极抢救，指导现场师生离开危险区域，维护现场秩序，做好事故现场保护工作，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考试期间，如突发事件被确定为重大突发事件，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应急领导小组各成员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研究处置方案。 

（二）应急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在考试期间必须严格履行职责，按要求到岗到位，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

（三）全体参加考试的学生和老师必须服从考试应急领导小组的指导、调度，积极投身到相关抢救工作中。

（四）无论发生何种事故，都必须将学生放在第一位，先保护、抢救学生。

（五）新闻媒体要求采访，必须经过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上级部门同意，由领导小组统一对外发布消息。未经同意，任何人不得接受采访，以避免报道失实。

六、发生安全事故应急方案

（一）安全保密应急预案
考试试卷（含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在运送、保管、考试实施、评卷、登分等环节中出现失密、泄密事件，依据学校《试卷保密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处理。

（二）考风考纪应急预案
1.出现大面积替考、集体舞弊、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作弊事件；

2.由考务工作人员组织、参与的恶性舞弊事件；

3.考生、家长恶意扰乱、妨害考点考场正常工作秩序，致使考试无法继续实施等事件。

出现以上事件时考务人员应在取得证据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报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迅速派人到相关考场维护秩序，防止大规模集体舞弊情况发生，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并引导媒体做好新闻采访报道工作，及时做好对考生及社会的解释、宣传、安抚、善后等工作。

（三）重大地震、火灾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领导小组成员及其他考试现场人员指挥学生紧急疏散，迅速将事故信息报领导小组组长；

2.发出紧急疏散信号，指挥学生按顺序疏散，及时将学生带至远离地震、火源的安全地段；

3.严禁组织学生参与救火，教师可利用一切救火设备救火，及时报告119、120请求援助；

4.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四）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领导小组成员及其他考试现场人员指挥学生紧急集合疏散至安全地段，迅速将事故信息报领导小组组长；

2.要迅速抢救受伤师生，在最短时间内将受伤师生送至医院救治，及时报警110、119、120请求援助，保护好事故现场；

3.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五）外来暴力侵害事故应急预案
1.考点未经允许强行闯入者，应及时联系公安人员和学校保安将闯入者驱逐出去；

2.发现不良分子袭击、行凶等暴力侵害时，应及时报警110、120请求援助；

3.对受伤师生及时救治；

4.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六）供水、供电中断应急预案
1.后勤组迅速到现场指挥处理，查明原因，启动备用方案；

2.迅速启动备用发电机，恢复正常运作；

3.迅速通知供水、供电部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

（七）卫生应急预案
1.有传染性疾病症状考生可用备用考室；

2.认真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公共卫生安全。考试期间，人员高度集中，务必高度重视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工作。对发现有传染性疾病症状的考生，要立即逐级上报并动用备用考室，在采取严密隔离措施的情况下，让考生继续考完，并启动相关紧急措施；

3.考生及家长发生食物中毒时应及时安全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和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4.如发生考生及工作人员生病、晕倒等情况，及时通知考场医务人员进行救治，或拨打120急救中心求救。

（八）考生、学生、教师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学校要教育监考教师既要严格监考，又要关心爱护考生；加强重点部位值班，防止发生考生间、师生间人身伤害事件，防止发生考生、学生破坏公共财物事件；

2.突发事件处置程序：考生考试期间发生冲突，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对双方进行劝解，并立即报考点保卫人员和应急领导小组，采取有效措施平息事态，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九）网络和信息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利用校园网络发送反动、色情、迷信等有害信息，窃取考试有关保密信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应立即断网，根据网络端口找到相关人员进行及时删除、处理。

七、其它注意事项

（一）为了保障考试工作安全有序地进行，对有关事项责任到人。

（二）配备安全警卫人员，严防意外事件发生，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搞好监督和疏散工作，严防拥挤；做好学校大门口及校园内部车辆疏导工作，避免发生车辆拥挤。

（三）若发生突发事件，实行首见负责制。在场工作人员要立即进行应急处理，同时上报学校领导，逐级上报相关部门，若有需要，立即拨打110、120等特服电话。

（四）应急领导小组成员与各位相关人员预留手机号码，便于联系，实行定时零汇报制度。

考试偶发事件记录表
考场：　　　　　　                         类别 ：　　　　   
	偶 发 事 件
	处  理  过  程

	
	                甲：
监考(考评)员签名              

                乙：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注：此表由工作人员填写偶发事件及处理过程，有关人员签名，考点填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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